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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張○

堯偵辦曾○榮涉嫌違反「銀行法」案件，以

不相當之保證金額，率予交保，致曾君棄保

潛逃；另偵辦徐○倫等人被訴「銀行法」案

件，未詳查事證，率以103年度偵字第2398

號為不起訴處分，均涉有違失等情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有關「據訴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張○

堯偵辦曾○榮涉嫌違反『銀行法』案件，以不相當之保

證金額，率予交保，致曾君棄保潛逃；另偵辦徐○倫等

人被訴『銀行法』案件，未詳查事證，率以103年度偵字

第2398號為不起訴處分，均涉有違失等情」案，經向臺

灣高等法院調閱相關偵審案卷，並函請法務部說明及檢

送相關案卷到院，案經法務部民國（下同）106年8月29

日以法檢字第10600619440號函復說明，「惟不起訴處分

等相關案卷因另分案偵辦中暫不宜提供。」另臺灣高等

法院函復本案全卷共645宗，因被告提起上訴未便提供偵

查卷宗影本。嗣經函請最高法院同意後，於106年10月25

日派員赴最高法院調閱並影印相關卷證資料，復於同年

12月14日詢問法務部檢察司司長林○樑、調部辦事檢察

官郭○豪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（下稱臺北地檢署

）襄閱主任檢察官周○榆，茲將調查意見分述如下： 

一、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辦理 102年度偵字第 500號等案

件，於103年2月20日函復法院同意被告曾○榮交保

時，已知本案受害投資人眾多且犯罪所得金額高達新

臺幣（下同）數十億元之鉅，卻同意以顯不相當之100

萬元保證金交保，與一般大眾期待似有落差，確有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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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。又近年來，金融衍生性商品日新月異，經濟犯罪

樣態不斷推陳出新，犯罪所得金額常高達數十億元之

鉅，為避免檢察官於個案衡酌交保金額高低時，因無

相對之參考標準，而為不相當之交保金額，法務部允

宜研究建置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之涉案金額及交保金

額相關統計資料，以供檢察官衡酌個案交保金額之參

考。 

(一)按「刑事訴訟法」第110條規定：「被告及得為其輔

佐人之人或辯護人，得隨時具保，向法院聲請停止

羈押。檢察官於偵查中得聲請法院命被告具保停止

羈押。前2項具保停止羈押之審查，準用第107條第

3項之規定。偵查中法院為具保停止羈押之決定

時，除有第114條及本條第2項之情形者外，應徵詢

檢察官之意見。」又檢察官逕命被告具保者，應指

定保證金額，其保證金額須審酌被告所涉罪嫌、犯

罪情節、所生危害及被告之身分、資力、犯罪所得

等事項，「刑事訴訟法」第93條第3項、第228條第4

項及「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」

第40點分別定有明文。 

(二)緣曾○榮於100年7月1日登記設立「寶德資訊有限公

司」（下稱「寶德公司」），並與鄒○羽、鄒○香（2

人違反「銀行法」案件另案偵辦中）合作，由鄒○

羽、鄒○香負責找圈購之未上市、櫃公司股票，及

鄒春香找來之游○珠（違反「銀行法」案件另案偵

辦中）負責招攬業務，曾○榮提供其個人帳戶給鄒

○羽、鄒○香，供投資人匯入投資款，及以「寶德

公司」作為營業據點，由曾○榮負責與投資人簽訂

協議書（如附件），共同對外招攬投資人投資圈購

股票。101年9月6日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（下

稱臺北市調處）前往「寶德公司」搜索後，曾○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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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免投資款均為鄒○羽、鄒○香掌控，於101年9月

下旬改向經營「宅卲便不動產有限公司」（下稱「宅

卲便公司」）從事房地產仲介之姚○丞商借「宅卲

便公司」帳戶及姚○丞個人帳戶供投資人匯入投資

款用，及由姚○丞出名與投資人簽訂共同投資合作

書、合作決定書。另又於102年3月間商請梁○出面

登記設立「雙盈行銷實業有限公司」（下稱「雙盈

公司」），及以「雙盈公司」向華泰商業銀行、新光

商業銀行慶城分行開立帳戶供其使用，收取投資人

投資款，並由梁○以「雙盈公司」負責人代表「雙

盈公司」與投資人簽訂合購確認、約定條款，更於

約定之102年4月12日出金日鄒○羽、鄒○香未匯款

給投資人攜款潛逃後，旋即由曾○榮主導對外招攬

投資人投資圈購股票業務。並僱用同有犯意聯絡之

杜○珊、陳○孙等負責計算總帳、準備業務獎金及

至銀行匯款、提款等，陳○亮、馮○塵等人負責管

理業務人員，劉○均（原名劉○鳳）、陳○如等人

擔任各點辦公室之行政人員，負責文書作業，包括

製作協議書、聯繫業務人員及與杜○珊對帳，林○

珍、蘇○玲等人為業務人員之組長，負責對外招攬

不特定人士進行投資。案經告訴人告發及臺北市調

處移送偵辦，由臺北地檢署以103年7月11日102年

度偵字第500號等提起公訴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（下

稱臺北地院）104年8月19日103年度金重訴字第18

號為姚○丞等10人有罪判決（曾○榮通緝中；待緝

獲後另行審結）。嗣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上訴，

臺灣高等法院106年3月3日104年度金上重訴字第

35號判決﹕原判決撤銷，姚○丞，處有期徒刑11年

6月；梁○處有期徒刑11年9月；陳○處有期徒刑12

年；馮○塵，累犯，處有期徒刑11年；林○珍，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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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期徒刑8年；蘇○芯處有期徒刑9年；杜○珊處有

期徒刑2年、緩刑4年；劉○均處有期徒刑2年、緩

刑4年；陳○如處有期徒刑2年、緩刑3年；陳○孙

處有期徒刑1年10月、緩刑3年。目前上訴最高法院

審理中。 

(三)有關陳訴人陳訴：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辦曾○榮涉

嫌違反「銀行法」案件時，於103年2月20日以不相

當之100萬元保證金額，率予同意交保，致曾君棄

保潛逃一節，法務部查復說明略以：  

1、本案被告曾○榮於羈押後，即有眾多投資人，分

別以電話向臺北地檢署政風室陳情或遞陳情狀

之方式，請求儘速釐清案情讓投資人取回投資款

項，而被告曾○榮亦於103年1月間，即以「動過

心導管手術、罹患糖尿病、高血壓需要長期服藥

控制」為由，向法院聲請具保停止羈押，經法院

徵詢檢察官意見，檢察官以「本案尚在傳喚相關

被告及證人，且被告並未提出病歷證明」，表達

不同意被告具保停止羈押之意見。嗣被告曾○榮

又於 103年 2月間再度向法院聲請具保停止羈

押，經法院徵詢檢察官意見後，考量本案被告曾

○榮於偵查時均坦承相關事實，充分配合調查，

且罹患上開疾病，而被告於向法院聲請具保停止

羈押時，更委由律師提出具體之清償計畫（詳如

表3）表示將儘速清償投資人之投資款，而被告

自103年1月6日起羈押，已近2個月羈押之期限，

其犯後態度尚佳，且為使投資人能迅速獲得賠

償，避免投資人因被告曾○榮羈押後求償無門而

蒙受巨大損失，造成社會問題，以及被告身體狀

況不佳，為免長期羈押造成不測，乃於法院徵詢

對於被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有何意見時，表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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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。又，因偵查之始已自相關被告等人及公司

銀行帳戶內，扣得款項共計4億餘元，其中被告

曾○榮住處僅扣得60萬元，帳戶內亦僅有28萬餘

元，尚難認被告曾○榮之資力雄厚，而應予要求

更鉅額之保證金。且同案被告有多人，更難認全

係被告曾○榮1人擁有全部之犯罪所得，且被告

並無逃亡之虞，因此乃建議法院得以100萬元交

保，並限制出境出海，而此僅係檢察官對於具保

停止羈押及保證金額之意見表達，法院並不受拘

束，仍有其自由之裁量權。嗣法院審酌檢察官之

上開意見後，乃裁定被告以100萬元具保停止羈

押，此除係法院依法行使職權外，亦表示法院認

為檢察官之上開意見係屬適當，而同意為相同之

裁定。 

表1 曾○榮償債款項明細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項目 金額 備註 

應歸還債權金額 -姚○丞帳

戶 
842,890,000 

謝○雲等人投資 

應歸還債權金額 -雙盈公司

帳戶 
2,031,793,500 

償債金額

-姚 ○ 丞

帳戶 

凍結之銀行存款 192,064,546 彰銀、合庫、中信、富邦 

已發放業務獎金 
60,603,360 

 

償債金額

-雙 盈 公

司帳戶 

凍結之銀行存款 323,845,101 華泰、新光、日盛 

搜走的手頭現金 10,000,000  

已發放業務獎金 128,336,730  

償債金額

-其他 

收回海外投資款 100,000,000  

應追回之投資款 670,000,000 鄒○香、鄒○羽（初估之金額） 

國 內 收 回 之 投

資、借款 
50,000,000 

 

 

帳戶 姚○丞 雙盈公司 其他 總額 

應歸還 

債權金額 

842,890,000 2,031,793,500 0 2,874,683,5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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償債金額 252,667,906 462,181,831 820,000,000 1,534,849,737 

 償債金額百分

比 

53.39%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地檢署偵查卷證。 

 

2、本案起訴書縱記載犯罪所得達64億餘元，惟該金

額係偵查中逐步查知而計算之結果，並非案件啟

動偵查時，即已知犯罪所得金額為何？承辦檢察

官同意具保金額時，尚不知犯罪所得之確切金

額，且起訴書亦記載已扣得投資款4億餘元，而

當時本案被告曾○榮係以身體狀況請求停止羈

押，檢察官以犯罪情節、所生危害及被告之身分

等因素考量後，始同意以100萬元具保，認尚屬

妥適。另臺北地檢署統計室表示該署並無檢察官

偵辦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之涉案金額及交保金額

之統計表，縱有統計表，惟因各個犯罪情節不

同，亦難為參考之標準。又法務部刑案資料庫中

並無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之涉案金額及交保金額

資料之建置。 

(四)按「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」第

40點規定，檢察官逕命被告具保者，指定保證金額

須審酌被告所涉罪嫌、犯罪情節、所生危害及被告

之身分、資力、犯罪所得等事項。惟查，本案檢察

官103年1月6日函送臺北地院之被告曾○榮羈押聲

請書中曾敘明：「被告等人迄今已獲利逾新台幣1億

元」，又被告曾○榮委任蔡○強律師於103年2月14

日函送臺北地檢署請求同意具保停止羈押之陳報

狀中亦曾敘明：「按目前可掌握之資訊所整理之自1

月6日帳戶遭凍結而違約未償還之投資人名單、債

權金額以及擬籌措用以清償投資人之資金來源以



7 

 

及金額詳如附件（應歸還金額28億7,468萬3,500

元，註：金額同起訴書證據清單第33項之投資人投

資明細表）請檢座鑒核。由於所有投資人入款之投

資資金均是由被告曾○榮統籌調配……。」本案臺

北地檢署係於103年7月11日始提起公訴，而被告曾

○榮雖經臺北地院於103年2月24日開庭訊問被告

後，諭知准予100萬元具保，惟當時本案係由檢察

官偵查中，有無羈押之必要，理應檢察官較為清

楚，因此臺北地院依「刑事訴訟法」第110條規定，

徵詢檢察官之意見，而臺北地檢署檢察官知曉本案

受害投資人眾多且犯罪所得金額高達數十億元之

鉅，卻仍於103年2月20日函復法院同意以100萬元

保證金額交保，顯不相當，與一般大眾期待似有落

差，確有未當。 

(五)綜上，本案檢察官於103年2月20日函復法院同意被

告曾○榮交保時，已知本案受害投資人眾多且犯罪

所得金額達數十億元之鉅，卻同意以顯不相當之

100萬元保證金額交保，與一般大眾期待似有落

差，確有未當。又近年來，金融衍生性商品日新月

異，經濟犯罪樣態不斷推陳出新，犯罪所得金額常

高達數十億元之鉅，為避免檢察官於衡酌個案交保

金額高低時，因無相對之參考標準，而為不相當之

交保金額，法務部允宜研究建置重大經濟犯罪案件

之涉案金額及交保金額相關統計資料，以供檢察官

為個案衡酌交保金額之參考。 

二、本案受害投資人眾多且犯罪所得金額達數十億元之

鉅，為對社會治安、經濟秩序有重大危害之刑事案

件，檢察機關卻未依「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

業要點」辦理，核有未當。又為有效阻絕被告逃匿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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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發生，「刑事訴訟法」相關之修正，仍有賴有關機

關持續推動，法務部於「刑事訴訟法」修正前，並應

督飭所屬妥採有效防範作為，以資因應。 

(一)有關陳訴人陳訴：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辦曾○榮涉

嫌違反「銀行法」案件，率予同意交保後，無任何

積極防逃措施，曾○榮隨後即棄保潛逃，使3千多

位受害者求償無門一節，法務部查復說明略以﹕ 

1、被告曾○榮於 103年 2月 24日經法院當庭釋放    

後，隨即由法院予以限制出境、出海，至103年7

月11日起訴前，此5個月的期間，經檢察官分別

於103年3月18日、6月9日及6月18日多次傳喚，

均有遵期到庭，並未曾有請假、拒不到庭或詴圖

逃亡之情事發生。故在偵查之時，被告並無逃亡

之虞。且被告於103年7月11日經檢察官提起公訴

後，相關案件即改由法院審理及主導，檢察官已

無任何偵查或強制處分之權力，被告於103年8月

29日法院召開準備程序庭仍有到庭，被告係於起

訴後4個月，因在法院審理過程中傳喚未到庭，

始由法院於103年11月25日發布通緝。檢察機關

並無任何疏失。 

2、被告曾○榮育有1女及1子，因被告與其配偶於97

年12月10日離婚，當時約定由配偶行使負擔未成

年子女權利義務，目前其前配偶及子均設籍在新

北市板橋區民生路；女兒則設籍在新北市板橋區

文化路，研判被告曾○榮應係個人潛逃。被告曾

○榮因經限制出境、出海，故查無其合法之出、

入境資料，是被告究竟有無以非法方式出境或僅

係躲藏於國內，目前尚無從得知。然因其棄保潛

逃，業經法院於103年11月25日發布通緝中。 

3、偵查中之羈押期限為2個月，必要時得向法院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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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延長1次，是偵查中之羈押最長不得逾4個月，

若遇龐雜及被告、證人人數眾多之案件，未能於

4個月內偵查終結，即便前已羈押之被告仍需予

以釋放。檢警為避免遭批評、騷擾或被指侵害被

告人權，只能就被告無隱私或合理期待之行為或

生活情形，進行必要之觀察及動態掌握，然此耗

費許多人力、物力，也造成檢警執行之頗大壓

力，且效果有限，倘遇有心之被告欲棄保潛逃，

目前要有效防堵實屬不易。 

4、法務部前於93年1月8日頒訂「防範刑事案件被告

逃匿聯繫作業要點」，然依原要點規定，僅能由

司法警察機關派員對監控對象之外部公開活動

進行目視觀察及行蹤掌握，無法監控其室內隱私

活動、無權要求對象透露行蹤，是受監控者如蓄

意逃脫，極為容易，因此自適用以來，徒然耗費

龐大人力、物力，效果卻甚為薄弱，再者，判決

確定前之偵查、審理階段，對「確保追訴」及「確

保審判」，「刑事訴訟法」第93條、第101條及第

101條之1均已分別規定，檢察官偵查或法院審理

期間，如認被告有逃亡之虞者，自應分別依上開

規定由檢察官聲請或由法院依職權羈押，而非捨

本逐末，啟動耗損資源而無實際效果之所謂防逃

機制，次以適用之案件不宜浮濫，考量經法院判

處重刑者其逃亡動機相對較高，故105年4月20日

修正該要點為「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

匿聯繫作業要點」，且限於判處死刑、無期徒刑

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確定者，始有適用，避免司

法警察人力無謂虛耗。為阻絕被告逃匿，關鍵應

修正「刑事訴訟法」相關規定，非著墨於上開行

政規則，該部就此已向司法院提出修法建議，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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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就此已參採該部意見研提「刑事訴訟法」條

文修正草案（條文對照表詳如附表二），並以106

年10月18日院臺廳刑一字第1060027689號函送

行政院，刻由行政院會銜中。 

(二)惟查，法務部為加強防範刑事案件被告之逃匿，訂

有「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」（l05年

4月20日修正為「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

匿聯繫作業要點」），依該要點第2點規定：「一、二

審檢察署檢察長對於嚴重侵害國家或社會法益或

於社會治安、經濟秩序有重大危害之刑事案件，於

偵查、審理期間及執行前認被告有逃匿之虞者，應

即層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。前項案件經最高

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審核後，認有必要時，應將案

件建檔列管，並得指示相關檢察署檢察長，確實掌

握該案件於偵查及各審級審理終結之情形，並定期

提報偵查、審理進度。……」第5點規定：「前點之

專案檢察官得指揮司法警察機關派員對前開刑事

案件被告，就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或生活

情形，進行必要之觀察及動態掌握，並隨時向檢察

官報告觀察及動態掌握情形。司法警察機關依前項

觀察及動態掌握之結果，認前開刑事案件被告有逃

匿之虞時，應即報請指揮之專案檢察官為適當之處

置。」本案被告曾○榮請求同意具保停止羈押之陳

報狀中即已敘明：「按目前可掌握之資訊所整理之

自 1月 6日帳戶遭凍結而違約未償還之投資人名

單、債權金額以及擬籌措用以清償投資人之資金來

源以及金額詳如附件（應歸還金額 28億 7,468萬

3,500元）」，顯見本案受害投資人眾多且犯罪所得

金額達數十億元之鉅，為對於社會治安、經濟秩序

有重大危害之刑事案件，檢察機關卻未依「防範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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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」辦理，核有未當。

又為有效阻絕被告逃匿情事發生，依法務部說明已

向司法院提出修正「刑事訴訟法」相關規定之建

議，司法院亦已參採該部意見而研提「刑事訴訟法」

條文修正草案，刻由行政院會銜中。惟相關「刑事

訴訟法」之修正，仍有賴相關機關持續推動，法務

部於相關「刑事訴訟法」修正前，並應督飭所屬妥

採有效防範作為，以資因應。 

(三)綜上，本案受害投資人眾多且犯罪所得金額達數十

億元之鉅，為對社會治安、經濟秩序有重大危害之

刑事案件，檢察機關卻未依「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

匿聯繫作業要點」辦理，核有未當。又為有效阻絕

被告逃匿情事發生，依法務部說明已向司法院提出

修正「刑事訴訟法」相關規定之建議，司法院亦已

參採該部意見而研提「刑事訴訟法」條文修正草

案，刻由行政院會銜中。惟相關修正，仍有賴持續

推動，法務部於「刑事訴訟法」相關修正前，並應

督飭所屬妥採有效防範作為，以資因應。 

三、有關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辦曾○榮涉嫌違反「銀行

法」案件，原定102年12月5日執行搜索，因考量主嫌

不在國內，若貿然執行搜索，可能致主嫌得知搜索後

拒不返國或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等可能，始指示

暫緩執行搜索。惟另於103年1月6日執行搜索扣押，

並於當日經訊問並逮捕犯罪嫌疑人曾○榮後，向臺北

地院聲請羈押獲准，並據以於103年7月11日提起公訴

在案，尚難認該暫緩執行搜索有何違失之處。 

(一)有關陳訴人陳訴：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辦曾○榮涉

嫌違反「銀行法」案件，原定搜索期間102年12月5

日，卻無故延後至103年1月6日，致犯罪嫌疑人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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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知情，預作準備，有公務人員違法洩密瀆職之嫌

一節，法務部查復說明略以：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對

於搜索何時執行，係依據案情之發展，審慎評估後

所為之判斷與決定。目前檢調機關均可由內網單一

窗口查知個人入出境情形，本案即在臺北市調處調

查官查知主嫌自102年11月27日出境後，迄至同年

12月4日均未入境，乃向檢察官請示是否如期執行

搜索？因主嫌不在國內仍貿然執行搜索，可能致主

嫌得知搜索後拒不返國或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

等可能，始暫緩執行搜索。 

(二)經查，有關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辦曾○榮涉嫌違反

「銀行法」案件，原定102年12月5日執行搜索之搜

索票聲請書，係由臺北市調處以搜索票聲請書報由

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向臺北地院聲請核發搜索票，預

定搜索犯罪嫌疑人曾○榮等之住所及營業據點等

處，該院法官於102年12月3日核發102年聲搜字第

002040號搜索票，准許自102年12月5日起迄同月6

日止執行搜索。又依臺北市調處102年12月4日公務

電話紀錄所示，調查官向檢察官張○堯請示略以:

該案主嫌曾○榮自11月27日出境尚未入境，是否如

期執行搜索?張檢察官以主嫌不在國內指示暫緩執

行，待曾○榮入境再研議執行時間。調查官遂將已

聲請之搜索票檢還臺北地院。又臺北市調處於103

年1月2日報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向臺北地院聲請

核發搜索票，預定搜索犯罪嫌疑人曾○榮等之住所

或營業據點等處，臺北地院法官於103年l月2日核

發103 年聲搜字第000001號搜索票，准許自103年1

月6日起迄同月7日止執行搜索，該處遂於103年1月

6日上午10時50分起迄同日12時10分止執行搜索扣

押，在場之受搜索人曾○榮當場在搜索筆錄、扣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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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錄簽名確認。曾○榮因涉嫌違反「銀行法」，於

當日經訊問並逮捕後，檢察官於當日向臺北地院聲

請羈押，經臺北地院裁定准予羈押。 

(三)綜上，有關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辦曾○榮涉嫌違反

「銀行法」案件，原定102年12月5日執行搜索，因

考量主嫌不在國內，若貿然執行搜索，可能使主嫌

得知搜索後拒不返國或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等

可能，故指示暫緩執行搜索。惟另於103年1月6日

執行搜索扣押，並於當日經訊問並逮捕犯罪嫌疑人

曾○榮後，向臺北地院聲請羈押獲准，嗣據以於103

年7月11日提起公訴在案，尚難認該暫緩執行搜索

有違失。 

四、有關臺北地檢署檢察官1O3年度偵字第2398號不起訴

處分，本案承辦檢察官經調查後，依相關共同被告之

證詞，及查無任何投資人係透過該被告等人招攬而投

資之證據，而認被告徐○倫等5人未參與同案被告曾

○榮等人所經營之吸金方案之招攬行為，已將不構成

犯罪之理由逐一詳載於處分書，且依職權送臺灣高等

法院檢察署再議，並經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以103年

11月4日103年度上聲議字第14678號駁回再議確定，

尚難認有未善盡詳實調查之違失。 

(一)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，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

事實，「刑事訴訟法」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；另

同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：「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

據，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，應提起公訴。」第252

條第10款規定：「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

起訴之處分：……10、犯罪嫌疑不足者。」由上開

法條規範可知，犯罪事實應依「證據」認定之，檢

察官依偵查所得之「證據」，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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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即應依法提起公訴。惟如沒有「證據」足以認

定被告有犯罪事實，則應依法為不起訴之處分。又

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，須依積極證據，茍積極證

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，即應為有利於

被告之認定，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，最高法院著

有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足資參照。 

(二)經查，有關臺北地檢署檢察官103年度偵字第2398

號不起訴處分書，關於徐○倫、李○慈、吳○男、

梁○智及黃○慈等5人被訴違反「銀行法」案件，

不起訴理由略以：「訊據被告徐○倫、李○慈、吳

○男、梁○智及黃○慈均堅詞否認有何違反『銀行

法』之犯行，被告徐○倫辯稱：伊係『銀河紅利股

份有限公司』之實際負責人，從事國際型渡假城內

的賭廳或開發業務，與曾○榮係朋友，曾○榮會帶

朋友去澳門、越南或新加坡賭博，他們輸了，伊會

代付，回到台灣曾○榮就必須把錢還伊，所以才會

跟曾○榮有金錢往來等語；被告李○慈辯稱：伊受

僱於徐○倫擔任行政助理，並負責管帳，並未與曾

○榮等人共同招攬不特定人士投資等語；被告吳○

男辯稱：係向被告徐○倫借款，並未與曾○榮等人

共同招攬不特定人士投資等語；被告梁○智辯稱：

伊並未與曾○榮等人共同招攬他人投資圈購股

票，伊僅係與黃○慈合開『昇亞公司』找人共同投

資圈購股票，但買賣盈虧自負，有少數是賠錢等

語；被告黃○慈辯稱：伊與梁○智係朋友，『昇亞

公司』係梁○智擔任實際負責人，並未與曾○榮等

人共同吸金等語。經查：同案被告曾○榮供稱被告

徐○倫等人並未參與招攬不特定人士投資之義

務，核與被告徐○倫等人前揭所辯相符；且查無任

何投資人係透過被告徐○倫等人招攬而投資，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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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被告黃○慈或梁○智招攬他人投資有約定或給

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，是被告徐○倫等5人所

辯未參與同案被告曾○榮等人所經營之上開吸金

方案之招攬等語，尚非無稽，故尚難率認被告徐○

倫等5人與同案被告曾○榮等人間具有何犯意聯絡

或行為分擔，自難令渠等擔負上開罪責。綜上所

述，被告等所辯，尚非無據，應堪採信。此外復查

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徐○倫等5人有何上開犯

行，應認被告徐○倫等5人犯罪嫌疑不足。」 

(三)又本案嗣經本院於106年10月25日派員赴最高法院

調閱本案偵審相關卷證資料，並據法務部查復說明

略以：「同案被告曾○榮供稱被告徐○倫等並未參

與招攬不特定人士投資，且查無任何投資人係透過

被告徐○倫等人招攬而投資，復查無被告黃○慈或

梁○智招攬他人投資有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

當之紅利，足認被告徐○倫等5人未參與同案被告

曾○榮等人所經營之吸金方案之招攬行為尚非無

稽，而無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。經臺北地檢署檢察

官於103年7月11日以1O3年度偵字第2398號等為不

起訴處分，經依職權送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再議，

而於同年11月4日以103年度上聲議字第14678號駁

回再議確定。承辦檢察官經詳實調查後，已將不構

成犯罪之理由逐一詳載於處分書，尚難僅因與陳情

人之主張有不同，即認承辦檢察官偵辦案件有何違

失」。 

(四)綜上，有關臺北地檢署檢察官1O3年度偵字第2398

號不起訴處分，本案承辦檢察官經調查後，依相關

共同被告之證詞，及查無任何投資人係透過該被告

等人招攬而投資之證據，而認被告徐○倫等5人未

參與同案被告曾○榮等人所經營之吸金方案之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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攬行為，已將不構成犯罪之理由逐一詳載於處分

書，且依職權送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再議，並經臺

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以103年11月4日103年度上聲議

字第14678號駁回再議確定，尚難認有未善盡詳實

調查之違失。 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二，函請法務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，函復本案陳訴人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司法及獄政委員會處理

。 

調查委員：陳小紅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